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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

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

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生育权利中心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如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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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1995 年，各国带着更全面定义以及致力于确保妇女在生活各个方面享有平等

这一使命聚集北京。《北京行动纲要》二十周年纪念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反思过

去 20 年在承认妇女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评估实现性别平等的进展情况。在围

绕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进行谈判的同时，这次周年纪念也为各国提供了机会，将

实现妇女人权、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承诺和义务，包括与妇女和女孩生殖

权利有关的承诺和义务转化为行动。 

《北京行动纲要》使各国一致同意“男女平等事关人权，是社会公正的条件

之一，也是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必要和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它明确承认健康

特别是性和生殖健康在妇女平等中发挥的作用。《行动纲要》把生殖健康与妇女

人权联系起来，包括决定孩子的数量和间隔的权利，获得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的

权利，以及免遭歧视和暴力的权利，并且承认政府促进生殖健康的行动应当建立

在这些权利之上。 

的确，生殖权利对妇女和女孩的生活，进而对实现性别平等具有重大影响。

凡没有实现妇女权利平等和不受歧视的地方，妇女获得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对其生

育期做出有意义选择的能力就会受限制。此外，凡妇女不能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

地方，妇女面临的不平等和歧视就会加剧，原因是分娩对妇女健康和生活产生差

别化影响，包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性别不平等给妇女权利的实现制造了有性别

区别的障碍，包括历史和系统的歧视，针对妇女作为母亲、看护人、生儿育女者

的性别定型观念，以及限制其发展机遇的妇女社会角色方面的传统和文化信念

等。 

正如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和迄今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所表明，性

别平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之必要和基本的先决条件。国际人权规范为实现妇女平

等权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因此，把人权与发展联系起来，对于创建一个更加公平

正义的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基于人权的发展方法保证所有人，包括最为边缘

化的群体，都被纳入提高生活水平的进程，并且各项发展方案都尊重人的基本权

利。因此，2015 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建立在人权义务和各国所做承诺的基础之上，

制定促进尊重、保护和实现包括性别平等和生殖权利在内的经济、社会、文化、

公民和政治等全方位权利的方案。 

在过去的 20 年，国际、区域和国家人权机构都承认生殖权利是人权，阐明

侵犯生殖权利主要表现为歧视、贫穷和暴力。这些权利包括各个地方的所有妇女

和女孩都有权接受可获得、可负担、可利用和高质量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包括

孕产妇保健服务、避孕和堕胎。还包括必须确保妇女在做出有关生殖健康的决策

时能够行使自决权。 

在发展的背景下，使各国对其人权与发展的义务和承诺负责是确保性别平等

的必要部分。人权机构已经证明在明确各国尊重、保护和实现妇女人权包括性和

生殖权利的义务，以及在对各国对未履行其义务而问责方面是有效的。人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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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各国处理妇女生殖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期望和义务，并提供了一个框

架，以便在透明的国际论坛中监测和评估各国的实施情况。 

基于人权的问责是多层面的。它需要公众参与设计和实施落实各国义务与承

诺的各种方案。它还需要各国收集分列的和公众可获得的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

据，坚持向可用的有效监测机制报告。最后，它需要当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个

人可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获得有效和有意义的救济。正如人权理事会、联

合国条约监督机构和联合国特别程序的工作所展示的，定期和透明的监督与评估

能大大增进各国对其国际义务和承诺的履行。 

现在，各国有机会通过确保生殖权利——包括生殖权利平等——在发展目标

和方案中得到体现，把权利付诸行动，从而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各国

必须确保在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有关于生殖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并建立问责机制来监督遵守情况，促进性别平等。  

 

 


